内医校发〔2015〕50号
关于开展聘期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完善岗位聘用工作，按照先考核后聘用的原则，根据自治区有关规定,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2011年参加首次岗位聘用的在编在岗教职工进行聘期届满考核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根据岗位聘用等级应履行的岗位职责，注重工作实绩和实际贡献，按岗位类别分级考核。考核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坚持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、民主公开的原则，考核结果作为新一轮岗位聘用的主要依据。

二、考核范围

2011 年5月至2015年5月间我校所有在编在岗的人员。期间新进的人员，按照来校工作实际年限和所在岗位进行考核。

三、考核的组织实施

各单位、部门要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、部门考核工作。各学院领导小组由5至9 人组成；各部门领导小组由3 至5 人组成。

专业技术三级及以下岗位、管理九级岗位、工勤岗位的聘期考核由各单位、部门组织实施。管理八级及以上岗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具体组织实施。

四、考核内容及等次

（一）考核内容

考核以“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”为基本内容，对教职工在聘期内的政治思想表现、职业道德、业务水平、工作态度、工作业绩和履职情况等进行全面考核。重点考核工作业绩，具体考核标准、考核办法由各单位、部门根据各级各类岗位职责和岗位说明书自行制定。

（二）考核等次

考核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。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聘期考核为不合格：

1、未完成岗位职责者；

2、不按规定参加聘期考核者；

3、近三年年度考核有不合格者；

4、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者；

5、有严重失德行为、影响恶劣者；

6、受到党纪、政纪和法纪处分者。

五、有关事项及要求

（一）聘期满考核

1、凡聘期内离岗、退休、解聘者，不进行考核。

2、对最后一个聘期人员，考核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
3、“双肩挑”人员按主岗由专业所在学院进行考核；管理岗位发生变化的，按照两个岗位进行考核。

4、各单位、部门要积极探索自我评估、群众评议和组织评价等多种评价方法，确保考核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，力求对受聘人员做出全面真实客观的评价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

聘期考核工作政策性强、任务重，涉及到教职工切身利益，各单位、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认真筹划、落实责任、确保考核工作组织得力、程序到位、平稳有序，为开展新一轮聘用提供依据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
各单位、部门要于6月29日前将考核结果报送人事处备案，考核合格者方可参加本次岗位聘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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